
 

证券代码：300172        证券简称：中电环保        公告编号：2015-008 

南京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5 年度，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南京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信用保证。拟申请授信的控股子

公司有：南京中电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南京中电自动化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动化公司”）、南京国能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能公司”）、南京中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技公司”）、南京中电节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节能公司”,工程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

融资授信额度的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与公司关系 授信额度 担保额度 
其他股东

同时担保 

1 工程公司 全资子公司 5500 5500  

2 自动化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0 200  

3 国能公司 全资子公司 8000 8000  

4 科技公司 控股子公司 5000 5000 5000 

5 节能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300 300 300 

 合    计  19000 19000 5300 

上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拟申请累计总额不超过 19000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

币）的综合融资授信额度，公司拟为上述授信提供信用保证，担保期限为两年。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上述议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南京中电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2 月，注册号为

320191000018828，注册地点为南京高新开发区 15 号楼 309 室，法定代表人为周

谷平，注册资本 3500 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为有限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

环保、水处理、自动控制、计算机应用和仪器仪表的开发研制、工艺设计、制造、

系统成套及工程承包、安装调试、技术服务；高科技产业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截止 2014 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截止 2015年 1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245.99    12,925.90  

负债总额    5,487.34     5,021.87  

净资产    7,758.66     7,904.03  

营业收入    6,837.96       700.84  

利润总额      776.71       171.03  

净利润      681.72       145.37  

2、南京中电自动化有限公司  

自动化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6 月，注册号为

320121000070962，注册地点为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诚信大道 1800 号，法

定代表人为高欣，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为有限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自动化、软件、计算机、仪器仪表、电控产品和电力、环保、石化、

化工、水处理设备的设计、研发、销售、工程承包、安装、调试、技术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截止 2014 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截止 2015年 1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36.72     2,826.62  

负债总额      233.42       141.19  

净资产    2,703.30     2,685.43  

营业收入      862.39         5.16  

利润总额      325.83       -21.02  

净利润      286.97       -17.86  

3、南京国能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国能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6 月，注册号为

320191000015047，注册地点为南京高新开发区 03 幢 420 室，法定代表人为朱士

圣，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为有限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

环保、电力、化工、水处理、固废污泥处理、仪器仪表和自动控制、计算机等设

备的研制、开发、工艺设计、制造、系统成套工程、安装调试、技术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截止 2014 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截止 2015年 1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261.20    18,006.27  

负债总额    7,336.97     6,920.21  

净资产   10,924.23    11,086.06  

营业收入   11,762.51       923.19  

利润总额    2,408.36       190.38  

净利润    2,133.27       161.83  

4、南京中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比例：公司 51%），成立于 2012 年 9 月，

注册号为 320121000234610，注册地点为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诚信大道

1800 号，法定代表人为朱来松，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为有限公

司（自然人控股），经营范围：环保、新能源、大气治理设备的研发、设计、制

造、系统集成、销售；环保自动控制系统、计算机软件、仪器仪表的研发、设计、

系统集成、销售；环保工程施工、安装、调试、技术服务、设备运营；高科技产

业投资。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截止 2014 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截止 2015年 1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807.53     6,159.53  

负债总额    3,962.91     3,359.00  

净资产    2,844.62     2,800.53  

营业收入    7,305.03          -    

利润总额      958.59       -54.18  

净利润      835.51       -44.09  



 

5、南京中电节能有限公司 

节能公司为工程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股权比例：工程公司 51%），成立于 2014

年 11 月，注册号为 320121000338090，注册地点为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诚信大道 1800 号，法定代表人为朱士圣，注册资本 300 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为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经营范围：环保节能技

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环保节能工程建设、投资、维护；环保节能产品

设计、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截止 2014 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截止 2015年 1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8.05  98.05  

负债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98.05  98.05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1.95  0.00  

净利润 -1.95  0.0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每笔担保的

期限和金额依据各控股子公司与有关银行最终协商后签署的合同确定，最终实际

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前，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615.41

万元，全部为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的

4.24%、净资产的6.0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其他外部单位的担保，也无

逾期担保金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等。 

五、公司董事会意见 

1、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为上述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

供信用保证，担保累计总额不超过 19000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担保期限

为两年。 

2、由于本次被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并都由公司委



 

派人员出任董事长或执行董事，公司对其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可有

效控制的范围之内。 

3、本次对科技公司的担保，科技公司的其他股东韩冰及合肥合意环保科技工程

有限公司同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对节能公司的担保，节能公司的其他股东

孙淮林、朱和锦及白金德同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六、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将为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开立及贴现、保函

等信贷业务所需的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被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和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

内。银行授信主要为满足各子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本次担保事项没有对上市公司构成不利影响。公司董事会对该

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号）等关于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同意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 

七、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中电环保为控股子公司工程公司、自动化公司、国能公司、科技公司、

节能公司提供银行综合授信担保，有利于各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从而提升公司

整体的业务拓展能力和盈利能力。本次担保已经独立董事出具书面同意文件且发

表了独立意见，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鉴于本次接受担保的子公司的所有股东

同时提供了担保，且均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担保对象未提供反担保。本次担保

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保荐机构对中电

环保为控股子公司工程公司、自动化公司、国能公司、科技公司和节能公司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南京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南京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2015 年度南京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 月 14 日 




